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辅导基本情况表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和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通美晶体”、“股份有限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21 年 4 月签署《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，现将相关

情况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 

拟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工业开发区东二街 4 号 

公司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工业开发区东二街 4 号 

公司法定代表人 莫里斯·杨 

辅导计划 

一、辅导目的： 

促进通美晶体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规定，转换经营机制、建

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运行机制，提高其上市质量。督促通美

晶体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%以上（含 5%）股东和实际

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全面理解境内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、境内

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，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、

法制意识，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；同时促进辅导机构履行勤勉

尽责义务。 

 

二、辅导对象： 

公司的全体董事（包括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 5%

以上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。 

 

三、辅导人员： 

由辅导机构海通证券选派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组，并

邀请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机构协助完成。 

 

四、辅导内容： 

1、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其历次演变的合法性、有效性； 

2、股份有限公司人事、财务、资产、机构及业务系统独立完整性； 

3、对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%以上



 

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（或其法人代表）进行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的培训； 

4、督促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

治理基础，建立健全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等组织机构，并实现规范

运行；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，形成有效的财务、投资、

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； 

5、督促发行人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，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

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及其他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，杜绝会

计虚假； 

6、建立健全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； 

7、督促发行人实现独立运营，规范股份公司和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关

系； 

8、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%以上（含

5%）股份的股东持股变动情况是否合规； 

9、督促发行人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可

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； 

10、其他有关需要辅导的内容。 

 

五、辅导方式： 

辅导工作小组根据通美晶体的具体情况，选择灵活多样的辅导方式，

例如：组织自学、集中授课与考试、个别答疑、对口衔接、中介机构协调

会、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、督促整改等。 

 

六、其他： 

为保证本次辅导质量，海通证券会根据辅导的实际进展情况，适时

修改和补充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。修改和补充情况会在辅导工作备案报

告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中说明。 




